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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000729    公告编号：2017-01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以书面文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以

通讯表决形式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应参加董事 15 人，实际参加董事 15 人，分别为：李福成、赵晓东、戴永全、

王启林、丁广学、邓连成、赵春香、张海峰、杨怀民、杨毅、白金荣、李树藩、

李中根、莫湘筠、朱立青。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为适应北京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控集团财务”）业务发展需

要，更好地拓宽本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效益，公司决定以北

控集团财务经核准的评估基准日评估价值为依据，以 1.11665 元/股的价格对其现

金增资 7,000万元。本次增资前，北控集团财务注册资本 80,000万元，其中本公

司出资金额 16,000万元，持有其注册资本 16,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20%；本

次增资后，北控集团财务注册资本 200,898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金额 23,000万

元，持有其注册资本 22,269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1.08%。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并于董事会形成决议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因本公司董事长李福成、副董事长赵晓东、董事王启林、邓连成、杨怀民在

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任职，本公司董事赵春香在北控集团

财务担任董事，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李福成、赵晓东、王启林、邓连成、赵

春香、杨怀民 6人回避表决。9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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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 2017 年 1 月 21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决定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改情况详见《公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章程》修正案及《公司章程》（修订预案，待股东大会审批）于 2017

年 1月 21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修改情况详

见《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预案，待股东大

会审批）于 2017年 1月 21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此议案须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决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拾亿元整，以上所有授信均无担保，期限一年。 

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在授信范围内办理贷款、承兑、保函、信用证、票据、债

券及其他银行授信业务。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李福成先生签署上述额度内的一切授信的有关合同、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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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项法律文件。 

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以上二、三议案，须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日期等

相关事项公司将另行通知。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